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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260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355號
聯絡人：李佩陵
聯絡電話：03-9333819轉227
傳真電話：03-9353664
Email：lyt186@lygsh.il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
發文字號：蘭女教字第11300092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(a102x0000u_1130009204ax_1.pdf)

主旨：本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中健康與

護理輔導團合作辦理「SEL社會情緒學習與青少年心理健

康促進」，敬請惠予教師公(差)假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原函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113年9月23日蘭女教字第

1130007734號(諒達)。

二、旨揭研習訂於113年12月3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至12時假

臺北市立松山高中辦理，調整為線上辦理(meet.google.

com/xce-swkw-zrw)。

三、請於12月1日前登入「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完成報

名，課程代碼：4573493。

四、出席教師差旅費與課務排代費由任職學校依規定支應。

五、隨函檢附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、國立
臺灣戲曲學院(附設高職部)、誠正中學、明陽中學、勵志中學、敦品中學、全國
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(臺北市健體領域學科平臺健康與護理科)、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萬芳高中 1131106

*PPAA1136013792*


